附件D
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地區組別)
撥款發放安排詳情
1. 預支款項
(a) 為協助獲資助機構支付計劃的初期費用和應付流動現金需求，如獲資助機構提出書面申請，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可在計劃推行前，考慮向其發放一筆預支款項，數額不得超過核准撥款總額的50%。獲資助機構的獲授權人在收取預支款項時，必須簽署附錄I所載承諾書。
(b) 婦委會在發放預支款項後，會監察計劃的進度，並提醒獲資助機構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就預支款項結算。結算時必須提交經核實的正式收據1，作為開支證明。
(c) 獲資助機構在收取預支款項後，如沒有推行計劃或較原定時間延遲推行計劃，必須立即把預支款項退還香港特區政府，除非該機構可向婦委會提供合理解釋，並獲婦委會接納。
2. 發還部分款項
獲資助機構在計劃完結之前不論曾否收取預支款項，均可就撥款申請發還部分款項，最多一次。每項計劃在完結前可獲發放的款項，不得超過核准撥款總額的90%。獲資助機構在申請發還款項時，必須提交最新的財務報告(見下文第5段)；財務報告必須連同經獲資助機構的獲授權人或計劃主管核實的證明收據1一併提交，以供查核之用。
3. 發還最後一筆款項或一次過發還款項
撥款一次過發還的款項，或撥款扣除預支款項或已發還的部分款項後所剩餘額，會在計劃完結後發放給獲資助機構。獲資助機構必須在計劃完結後一個月內或不遲於該財政年度的二月十五日
(如二月十五日是公眾假期，則順延至下個工作天)(兩者以較早者為準)，把財務報告(見下文第5段)連同所有證明收據1，以及總結報告，一併提交婦委會處理，方可申領發還最後一筆款項或申領一次過發還款項。財務報告必須準確記錄每筆預支款項、發還款項和實際開支。所有報告(見撥款指引第57段)須經婦委會接納，有關撥款方可發放。
4. 支票處理
有關撥款將以支票形式發放予獲資助機構。支票於票面日期起計六個月內有效，獲資助機構在領取支票後，應盡快把支票存入銀行帳戶。如支票於票面日期起計六個月內仍未入帳兌現，婦委會將自動取消停付該支票而不需事先通知獲資助機構。獲資助機構如欲補領支票，須於同一個財政年度向婦委會提出書面申請。否則，婦委會或勞福局不會為過期支票承擔任何責任。
5. 財務報告
第2及3段所述財務報告的格式，載於附件G。獲資助機構必須把財務報告連同計劃開支的收據正本一併提交婦委會。為免生疑問，謹此說明，不論有關項目是否獲「資助計劃」資助，財務報告所列全部開支項目均須提交收據1；另有訂明者除外。
附錄I

致:

婦女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西翼十樓


(傳真：2501 0478)
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地區組別)
承諾書
鑑於婦委會同意向我們發放一筆款額 _____________ 元的款項，作為預支款項推行下列計劃：
	計劃編號
	：
	

	計劃名稱
	：
	


我們謹此承諾：
(i) 按照批准的方案及推行日期／推行時期，以及貴處訂定的條款及條件進行上述計劃；
(ii) 盡快就預支款項結算，並在結算時提交經核實的正式單據
，作為開支證明；
(iii) 如原來經批准的方案的工作時間表或現金流量需求有重大改動，以致可能影響貴處日後向我們發放款項(包括預支款項)，我們會立即向貴處報告；
(iv) 在計劃完結後一個月內或不遲於該財政年度的二月十五日
(如二月十五日是公眾假期，則順延至下個工作天)(兩者以較早者為準)，向貴處提交總結報告及財務報告，以及證明單據3；以及
(v) 立即把預支款項的未動用餘款(如有的話)退還婦委會。
我們同意及接受，如未能履行上述任何一項條文，便須立即把上述預支款項悉數退還婦委會。我們亦明白，未能履行上述任何一項條文，可導致日後提出的「資助計劃」撥款申請不獲接納。
日期 : 二零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簽署
	：
	

	獲授權人姓名
	：
	

	職銜
	：
	

	機構名稱
	：
	












機構�印鑑








1 	在申請發還款項時提交的收據，必須載列交易日期和每個開支項目的詳情，否則，便須提交載有這些資料的證明文件，例如發票、帳單等，以補收據的不足。





� 2022-23年度「資助計劃(地區組別)」的獲資助計劃必須於2023年2月28日或婦委會指定的日期之前完成計劃，並於2023年3月15日或之前提交有關報告和文件。





� 在申請發還款項時提交的單據，須載列購買日期以及各個支出項目的詳情，否則，便須提交載有這些資料的證明文件，例如發票、帳單等，以補單據的不足。


� 2022-23年度「資助計劃(地區組別)」的獲資助計劃必須於2023年2月28日或婦委會指定的日期之前完成計劃，並於2023年3月15日或之前提交有關報告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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